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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 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主管會報修正完成

中華民國 113 年 06 月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於意外事故或緊急傷病時，能掌握時效處理傷

患或緊急就醫，期能降低傷害程度，減輕傷患痛苦，並使傷患得到最好的

醫療與照顧。 

 

二、依據： 

(一) 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學校衛生法已於九十一年二月六日公佈施行，其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學校為適當處理學生及教職員工緊急傷病，應依第二項準則之規

定，訂定緊急傷病處理規定，並增進其急救知能。」及第二項規定： 

「前項緊急傷病項目、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各級主

管機關定之。」 

(二)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準則。 

（三）新北市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手冊。

三、處理原則： 

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

為，如遇到無法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緩解或自行痊癒者，必須立刻與家長

或監護人聯絡，將學生帶回自行照護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急診處理，避免

發生急救照護責任糾紛。 

四、實施辦法： 

(一)教師應隨時要求學生遵守校規及公共秩序，學生也應有守法的精神，

共同營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二)隨時利用時間、或隨機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禁止學生在教室內、

走廊、樓梯追逐、推拉等危險動作，並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到校以確保校

園安全。 

(三)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適時給予適當處置。 

(四)學生在校內若發現身體不適現象時，應隨時告知老師或健康中心以便

學校及早做最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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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緊急傷病處理小組組織架構 
 

 

 

現場管制組 

成立臨時管 
制中心。 

現場隔離及

安全警告標示

設置。 

現場秩序管

理。 

引導校外救

援單位入校。 

總指揮官(校長) 

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宣布與解除警戒狀態 

現場指揮官(學務主任) 

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緊

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人員疏散組 

引導師生疏 
散方向。 

協助現場秩

序管理。 
清點人數。 

緊急救護組 

成立緊急救 
護中心。 

緊急救護與

檢傷分類。 

護送及安排

就醫。 

行政聯絡組 

1.負責聯絡各組 
及支援單位。 

2.協助指揮官掌

握各組資訊。 

3.連絡家長及向

家長說明。 

4.停課及補課事

項之決定。 

總務組 

設備器材支 
援清點。 

善後物品復

原及清點器 

材。 

輔導組 

與緊急醫療 
機構連結合作

事宜。 

協助個案身

心復健及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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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職掌 

 

校內緊急救護任務非任何人可以獨立完成，不論嚴重程度如何，實務工作中須學

校團隊分工合作並協助因應。 
 

編組職別 職 掌 負責人 

單位職稱 姓名 電話 代理人 

 

 

總指揮官 

1. 統籌指揮、整合、調度緊急傷病

處理所需各項人力物力等資源。 

2. 依事件嚴重程度及性質予以通報 

駐區督學。 

3. 指派對外/媒體之發言人。 

 

 

校長 

 分機： 

100 

 

 

現場

指揮官 

1. 現場維護、指揮、控制 
 

學務主任 

 分機： 

300 

 

2. 協調調度各相關處市集人員協助

處理傷患。 

3. 護送人員及車輛安排調度。 

4. 通報總指揮官。 

5.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分析。 

6. 事後慰問事宜，必要時與學生家

長或監護人朝召開協調會。 

7. 整合資料提供給對外發言人。 

 

現場 

副指揮官 

1. 協助現場指揮官。 
 

衛生組長 

 分機： 

304 

 

2. 支援及代理健康中心護理師。 

3. 協助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分析。 

 

 

 

校園安全組 

1.校園安全事件災因調查分析及防

治等事宜。 

  分機： 

320 

 

2.現場維護、秩序管理。 教官/ 

3.必要時引導疏散方向、現場隔離。 校安人員 

4. 協助引導校外救護單位入校。 

5. 落實校安通報。 

 

現場
處置組 

1. 事發現場應變處理。 

2. 初步急救與處置，必要時需請求

支援。 

3. 安排護送至健康中心或相關單

位，派人協助或親自護送。 

4. 必要時啟動校園緊急傷病通報機 

制，或向外求援（119）。 

 

任課教師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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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組 

1. 聯繫家長，向家長簡單說明。 
 

 

 

 

 

導師 

 分機：  

2.協助對外求援（通報119通知學務 

處等）。 

3.協助現場秩序管理、陪伴安撫學 

生，心理支持 

4.協助災因調查。 

5.護送就醫，就依相關手續辦理。 

6.協助學生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事

宜。 

 
緊急
救護組 

1. 緊急救護及檢傷分類。 

2. 掌握送醫時效，送醫地點、方式

及護送人員安排建議。 

3. 危急狀況時，護送就醫、 

4. 協助學生團體保險申請。 

5. 協助學生身心復健。 

6. 傷病處理所需藥品衛材申購。 

 

 

護理師 

 分機： 

308 

 

現場

管制組 

課後、夜間及假日執勤時段支突發

傷病事件聯繫及處理 

生輔組長 
 分機： 

302 

 

 

支援組 

1. 校園活動及運動傷害之災因調查

分析及防治等相關事宜。 

2. 協助校園活動或體育活動傷病之 

護送就醫。 

3. 校園活動安全教育及宣導。 

4. 提供支援。 

 

體育組

訓育組 

 分機： 

303；305 

 

教務處 1. 調派代課教師。 

2. 教學情境之災因調查分析及防治

等相關事宜。 

3. 傷病學生課業補救教學安排。 

教務主任 
 分機： 

200 

 

總務處 1. 校園安全設施維護管理。 

2. 協助現場管制與封鎖。 

3. 警衛協助引導校外救護單位入校。 

4. 協助傷病處理物品的採購部充。 

5. 事故傷害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總務主任 
 分機： 

400 

 

輔導組 協助學生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事宜 輔導主任 
 分機：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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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內容 

 事件發生前 

(一)、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 

(二)、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應留下聯絡電話及代理人並隨時確認任務，掌握學校出
入動線，以備緊急之需。 

(三)、訂定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附件一）。 

(四)、成立校園緊急救護隊：招募人員、緊急救護訓練、工作分配、熟悉各項急救器
材使用方法、緊急演練。 

(五)、推廣及實施安全急救教育。 

(六)、各項急救器材定期維修及使用說明。 

(七)、收集學生緊急傷病聯絡資料。 

 事件發生時 

(一)、重大傷病或傷患人數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依

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 

(二)、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 

1. 在上課中，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由「任課教師」將患者送至健康中心，

必要時，請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2. 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依急救原則做現場處理，

並應立即通知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3. 嚴重傷病由在場師長（教職員工）緊急通知護理人員前往處理，校護未到達前，

現場任課教師權衡狀況給予適當的急救措施及安全環境（如無呼吸或心跳，現場

立即進行心肺復甦術）。校護進行緊急救護後，依專業護理評估，權衡狀況送醫。 

4. 事故發生與處理過程，應做成書面資料，知會相關人員，並妥善保管與運用。 

(三)、學生緊急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 

1. 普通急症： 

導師先行通知家長，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請家長陪同就醫。若家長不在或無

法立即到校者，由導師、護理師、或學務處安排人員送醫處理陪伴照顧。送醫

前由護理人員先做適當處置。 

註：普通急症─ 係指無緊急危及生命之慮，但仍需送醫治療之個案。例如大傷

口切割傷、暈眩、單純性骨折、發燒 38℃以上…等。 

2. 重大傷病： 

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立即通知 119 支援並護送就醫，並由護理人員或

現場急救員給予緊急救護處理；導師負責聯絡家長到醫院及說明處理狀況。 

註：重大傷病─ 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慮，如呼吸停止、心臟病、墜樓、溺水.

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毒、實驗室意外、火災、氣體中毒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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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傷病護送就醫時之注意事項： 

1. 護送人員優先順序： 

（1） 普通急症：經護理師判定應送醫時，優先通知家長，由家長送醫，或由導
師、學務處安排人員或護理師，之順序護送，交通工具為計程車或自駕
車。 

（2） 重大傷病：由護理師或導師及緊急救護人員陪同照護，交通工具為救護車。 

2. 針對護送人員之職務，學校應指派代課或代理人代理該員職務。 

※普通急症護送人員優先順序---（因鑑於護理師需留校做專業判斷，並因應其
他可能之緊急重大傷患之處理，因此若為普通急症之傷病患者，則由下列人
員依序護送） 

導師→教官→衛生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護理師 

※ 重大傷病護送人員---導師或任課老師與護理師共同一起護送。 

※普通急症或重大傷病之區分則由護理師做專業判斷。 

3. 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的優先順序為： 

衛生組長、生活輔導組長、訓育組長或學務主任指派人員代理。 

4. 護送交通工具： 

(1) 重大傷病：盡量以救護車護送。若以私人轎車接送需司機一人及護理人員（或
其他人員）在旁照顧。 

(2) 普通急症：交通工具為計程車載送，由家長會費項下支付車資。 
(3) 如由教職員工以自用車送醫者，由家長會費項下支付壹佰伍十元整/次，補貼

停車費及油資。 
(4) 緊急送醫經費：由總務處以「零用金」備用，送醫經費的預支與歸還由「經

手人」負責辦理，因特殊理由致該款無法收回歸還時，需檢具收據由有關單
位會同解決。 

 

 事件發生後 

(一).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報告。 
(二). 登錄及追蹤就醫狀況。 
(三).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四).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五). 必要時協助學生平安保險之申請。 

八、 緊急送醫及處理過程，應登記於健康中心工作日誌內及學生傷害事故紀錄表以便追蹤與備

查。 

九、本辦法經校長核准，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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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由目擊者陪同

至健康中心 
1. 通知健康中心及導師 

2. 就近辦公室通知護理師至現場 

 

 

 

護理師評估與初步處理 

 

 

輕度：四級 中度：三級 重度：二級 極重度：一級 
 

非緊急：簡易包紮並處

置與照護即可。 

擦藥包紮、休息，簡單

處置即可繼續上課者。

例：頭痛、腹痛、噁 

心、輕微創傷、流鼻血

等。 

次緊急：需在 4 小時

內完成醫療處置。 

需至校外就醫。 

例：單純性骨折、嚴

重扭傷、脫臼、切割

傷需縫合等。 

緊急：在 30-60 分鐘

內處理完畢。 

重傷害或傷殘。 
例：呼吸困難、氣 

喘、中毒、骨折、眼

部灼傷或穿刺傷等 

危及生命：須立即處理

緊急危及生命。 

生命徵象極不穩定。 

例：休克、昏迷、溺

水、嚴重創傷、槍傷、

重度燒傷、連續氣喘、

癲癇重積等。 

 

 

 

 

 

 

1、簡易傷病照護返回

教室上課。 

2、視情況通知家長返 

家休養或就醫。 
3、健康中心留觀後改

善後返回教室上課。 

 

1、傷病急症處理。 

2、視需要啟動學校緊急 

傷病流程。 
3、通知家長自行送醫，

若家長無法自行處理，

經同意由導師或代導陪

同送醫。 

1、緊急救護措施。 

2、119 求援。 

3、啟動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4、通知家長至醫院。 

5、指派專人陪同護送 

專人護送順序： 

(1) 2 位護理師時：依序為護理師(一位留守) 、導師、 自行指派。 
(2) 1 位護理師時：依序為護理師(長官指派人員留守)、導師、自行指派。 

(3)狀況特殊時，由學務主任統一調度。 

 

 

1、導師：持續追蹤學生狀況關懷探視學生 

2、護理師學生傷病記錄建檔協助申辦學生團體保險事宜 

3、學務處協助處理送醫交通費用探討學生突發事故原因 
4、輔導室後續心理輔導。 

5、教務處安排課務代理事宜 
6、總務處檢查校園環境安全 

可行走正常活動 

發生突發疾病或事故傷害 

無法任意活動或移動 



8  

附件二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附近醫學中心醫院及急救電話 

 

醫院名稱 總機電話 地址 備註 

一般急救單位 119&110   

國立臺灣大學附

設醫院 

02-2312-3456 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醫院評鑑合格 

（醫學中心） 

 

台北馬偕紀念醫

院 

02-2809-466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

北路二段92號 

 醫院評鑑合格 

（醫學中心） 

 

新光醫院 02-2833-2211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

路95號 

 醫院評鑑合格 

（醫學中心）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附近醫療院所一覽表 

 

醫院名稱 總機電話 地址 備註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02-2985-6012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     

大道一段3號 

 醫院評鑑合格 

（區域醫院） 

 

天亮耳鼻喉科 02-8981-3431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 
北路314號 

 

洪小兒科 02-2982 -3852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

街243號 

 

吉田聯合診所 02-2980 -1715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 
北路174之7號 

 

威登美學牙醫診所 02-2983 -9775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

路三段45號 

 

日盛植牙美學牙醫 
診所 

02-2989- 9497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 
北路300號1樓 

 

新視界診所 02-8985 -1020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

街257號 

 

三重大學眼科 02-2972 9873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 
路三段30號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9%E4%BA%AE%E8%80%B3%E9%BC%BB%E5%96%89%E7%A7%91&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_14PXVwYcaCRHPEtIQbicg7DMm4w%3A1711423224339&ei=-D4CZqykFK3f2roP6sm_iAQ&gs_ssp=eJwBSgC1_woLL2cvMXRkZjh0N2YwATolMHgzNDQyYThjMmI3ZmUzZTUzOjB4NzIyOGUzNjYzODM0OWY1ZkoS5aSp5Lqu6ICz6by75ZaJ56eRGGEbZw&oq=%E5%A4%A9%E4%BA%AE&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BuWkqeS6rioCCAAyExAuGIAEGIoFGEMYxwEYrwEYjgUyDhAuGIAEGMcBGK8BGI4FMgsQLhiABBixAxiDATILEC4YgAQYsQMYgwEyBRAAGIAEMgUQABiABDILEAAYgAQYsQMYgwEyBRAAGIAEMgUQABiABDIFEAAYgAQyIhAuGIAEGIoFGEMYxwEYrwEYjgUYlwUY3AQY3gQY4ATYAQJI7jNQ7ARYgTNwBHgBkAEAmAFEoAGTBqoBAjE1uAEByAEA-AEBmAIUoAL8EagCE8ICChAAGEcY1gQYsAPCAgQQIxgnwgIKECMYgAQYigUYJ8ICExAuGEMYrwEYxwEYgAQYigUYjgXCAgoQABiABBiKBRhDwgIZEC4YQxiDARivARjHARixAxiABBiKBRiOBcICFBAuGIAEGLEDGIMBGMcBGK8BGI4FwgIOEC4YgAQYigUYsQMYgwHCAggQABiABBixA8ICERAuGIAEGLEDGIMBGMcBGNEDwgIHECMY6gIYJ8ICFBAAGIAEGOMEGOkEGOoCGLQC2AEBwgIdEC4YrwEYxwEYgAQY4wQY6QQYjgUY6gIYtALYAQHCAgQQABgDwgIFEC4YgATCAgsQLhivARjHARiABMICDhAAGIAEGIoFGLEDGIMBwgIIEAAYgAQYogSYAwiIBgGQBgq6BgYIARABGAG6BgYIAhABGBSSBwYxOS43LTGgB82NAQ&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4%AA%E5%85%A7%E5%85%92%E7%A7%91&oq=%E6%B4%AA%E5%85%A7%E5%85%92%E7%A7%91&gs_lcrp=EgZjaHJvbWUqCggAEAAY4wIYgAQyCggAEAAY4wIYgAQyDQgBEC4YrwEYxwEYgAQyBwgCEAAYgAQyBggDEAAYHqgCCLACAQ&sourceid=chrome&ie=UTF-8&lqi=CgzmtKrlhaflhZLnp5FI7qqZy-aAgIAIWiAQABABEAIYABgBGAIiDua0qiDlhacg5YWS56eRKgIIApIBDHBlZGlhdHJpY2lhbqoBOBABMiAQASIce2WOp-GuDGvsUe2VEoF56al5F-5DPH080UskWzISEAIiDua0qiDlhacg5YWS56eR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90%89%E7%94%B0%E8%A8%BA%E6%89%80&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9QG85a-7gbPjY2GhTOohtG-_6ixQ%3A1711423592540&ei=aEACZrarIOi10-kP3eK18As&ved=0ahUKEwi2_6va_ZCFAxXo2jQHHV1xDb4Q4dUDCBA&uact=5&oq=%E5%90%89%E7%94%B0%E8%A8%BA%E6%89%80&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DOWQieeUsOiouuaJgDIFEAAYgAQyDhAuGIAEGMcBGK8BGI4FMgUQABiABDILEC4YgAQYxwEYrwEyBRAAGIAEMgsQLhiABBjHARivATILEC4YgAQYxwEYrwEyBRAAGIAEMgQQABgeMgYQABgeGA9I_z1Q-QRYmSlwAngAkAEAmAFRoAGSB6oBAjE3uAEDyAEA-&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8%81%E7%99%BB%E7%BE%8E%E5%AD%B8%E7%89%99%E9%86%AB&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9fCPdHQkJIXrHSCC72bpwb34l3Wg%3A1711423642507&ei=mkACZqe8Htfe2roP7NukiAk&gs_ssp=eJzj4tVP1zc0TE8zLcozSLYwYLRSNagwNjExSrRINU8zTkwxsTBOsTKoSDUwT0kCChglmiUnJxsbeQk9XdH4fObu5_v6nq7d8bxz5su21QBLjRxn&oq=%E5%A8%81%E7%99%BB&gs_lp=&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7%A5%E7%9B%9B%E6%A4%8D%E7%89%99%E7%BE%8E%E5%AD%B8%E7%89%99%E9%86%AB%E8%A8%BA%E6%89%80&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8Z_4WIDfj1Ya9qn7K8ZYr_YrFpSA%3A1711423688511&ei=yEACZv_uHqTl2roPhYm02AI&ved=0ahUKEwj_8o2I_pCFAxWkslYBHYUEDSsQ4dUDCBA&uact=5&oq=%E6%97%A5%E7%9B%9B%E6%A4%8D%E7%89%99%E7%BE%8E%E5%AD%B8%E7%89%99%E9%86%AB%E8%A8%BA%E6%89%80&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HuaXpeebm-akjeeJmee-juWtuOeJmemGq-iouuaJgDIOEC4YrwEYxwEYgAQYjgUyBRAAGIAEMgUQABiABDIEEAAYHjIEEAAYHjICECZIxBJQ6wxY6wxwAXgBkAEAmAE9oAE9qgEBMbgBA8gBAPgBAfgBApgCA6AC8AOoAhHCAgcQIxjqAhgnwgIQEC4YxwEYrwEYjgUY6gIYJ8ICFBAAGIAEGOMEGOkEGOoCGLQC2AEBwgIdEC4YgAQY4wQY6QQYxwEYrwEYjgUY6gIYtALYAQHCAh0QLhivARjHARiABBiOBRiXBRjcBBjeBBjgBNgBApgDDboGBggBEAEYAboGBggCEAEYFJIHBTIuNC0xoAf7Bg&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6%B0%E8%A6%96%E7%95%8C%E8%A8%BA%E6%89%80&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8xapld-mdGRZHXNleFjQp7cYhyhQ%3A1711423769805&ei=GUECZpjPMO3b2roP0fKH8AE&ved=0ahUKEwjYv--u_pCFAxXtrVYBHVH5AR4Q4dUDCBA&uact=5&oq=%E6%96%B0%E8%A6%96%E7%95%8C%E8%A8%BA%E6%89%80&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D-aWsOimlueVjOiouuaJgDIOEC4YgAQYxwEYrwEYjgUyBRAAGIAEMgQQABgeMgQQABgeMgIQJkjmFlC_D1i_D3ABeAGQAQCYAV6gAV6qAQExuAEDyAEA-AEB-AECmAIDoAKTBKgCCsICBxAjGOoCGCfCAhAQLhjHARivARiOBRjqAhgnwgIdEC4YgAQYxwEYrwEYjgUYlwUY3AQY3gQY4ATYAQGYAwa6BgYIARABGBSSBwcxLjEuNC0xoAeQBQ&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4%B8%89%E9%87%8D%E5%A4%A7%E5%AD%B8%E7%9C%BC%E7%A7%91&sca_esv=2a38c7404424a5e9&sxsrf=ACQVn08kaRXGMnNTlYa3OEKtNinM8CzP1w%3A1711423801012&ei=OUECZpYjqd7aug_tsY7ADg&ved=0ahUKEwjWo-C9_pCFAxUpr1YBHe2YA-gQ4dUDCBA&uact=5&oq=%E4%B8%89%E9%87%8D%E5%A4%A7%E5%AD%B8%E7%9C%BC%E7%A7%91&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EuS4iemHjeWkp-_CAgQQIxgnwgIUEC4YgAQYsQMYgwEYxwEYrwEYjgXCAg4QLhiABBiKBRixAxiDAcICCxAuGIAEGMcBGNEDwgIIEAAYgAQYsQPCAggQABiABBiiBMICGRAuGEMYgwEYrwEYxwEYsQMYgAQYigUYjgXCAggQABiJBRiiBMICEBAuGA0YrwEYxwEYgAQYjgXCAgcQABiABBgNwgIfEC4YDRivARjHARiABBiOBRiXBRjcBBjeBBjgBNgBAZgDCIgGAZAGCroGBggBEAEYFLoGBggCEAEYAboGBggDEAEYCJIHBDI0LjKgB9_AAQ&sclient=gws-wiz-serp


 

附件三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重大傷病案件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姓 別：男/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電話：09  通知家長時間 時  分 □連絡不到 

發生地點 送醫方式 到院時間 時 分 

發生時間 時 分 
接獲通知時間 時 分 

護理師抵達時間 時 分 

□119通知時間  時 分

抵達時間  時 分

離開時間 時 分 

□校方送醫時間   時  分 

護送姿勢 □平躺 □坐姿 □側臥 

陪同送醫□學校老師□家長□護理師 

送醫地點□急診□    醫院

家長到院時間 時 分 

生命徵象評估 

時間 意識 呼吸 脈搏 血壓 體溫 瞳孔 CRT 

第一次

評估 

時

分 

□ 清 

□ 聲 

□ 痛 

□ 否 

R： 次/分 

□ 無呼吸 

SPO2 ﹪ 

P： 次/分 

□ 無脈搏 

□ 橈A(收縮壓90㎜Hg以上) 

□ 股A(收縮壓70㎜Hg以上) 

□ 頸A(收縮壓60㎜Hg以上) 

□ 測量值 / ㎜Hg 

□ 正常 

□ 發燒 ˚C 

□ 蒼白/冰冷 

□ 濕冷/濕熱 

□ 等大 

□ 不等大 

□ 光反射 

□ 無反應 

□≦2秒 

□＞2秒 

第二次

評估 

時 

分 

□ 清 

□ 聲 

□ 痛 

□ 否 

R： 次/分 
□ 無呼吸 

SPO2 ﹪ 

P： 次/分 

□ 無脈搏 

□ 橈A(收縮壓90㎜Hg以上) 

□ 股A(收縮壓70㎜Hg以上) 

□ 頸A(收縮壓60㎜Hg以上) 

□ 測量值 / ㎜Hg 

□ 正常 

□ 發燒 ˚C 

□ 蒼白/冰冷 

□ 濕冷/濕熱 

□ 等大 

□ 不等大 

□ 光反射 

□ 無反應 

□≦2秒 

□＞2秒 

 

患者主訴 過去病史 傷病種類 校內急救處置 
□暈厥、頭暈 

□視覺模糊 

□頭痛 
□肢體無力 

□胸痛、胸悶 

□呼吸困難 

□氣喘 

□咳血 
□腹痛 

□噁心嘔吐 

□血便、黑便 

□抽搐癲癇 
□背痛 

□流鼻血 

□血尿 

□過敏 

□其他   

主訴人 

□本人 □其他 

□無 

□心臟疾病 

□糖尿病 
□腦血管疾病 

□腎臟病 

□血友病 

□蠶豆症 

□肺結核 
□氣喘 

□癲癇 

□腦炎 

□疝氣 
□過敏   

□重大手術： 
 

 

□肝炎 

(A、B、C、D) 
□精神疾病 

□經常頭痛 

□其他   

□擦傷 

□裂割傷   

□刺傷  

□穿透性外傷 

□夾傷 

□壓傷 

□挫撞傷 

□扭傷 
□燒燙傷 度 ﹪ 

□叮咬燒傷  

□骨折 

□墜落傷約  M 
□電擊傷 

□中毒 

□藥物 

□    

□過度換氣 
□休克 

□中暑、熱衰竭 

□其他   

呼吸道處置 □口咽呼吸道 □鼻咽呼吸道 □ 抽吸 

□鼻管給氧 L/min □面罩給氧 L/min 

□非再呼吸型面罩 □哈姆立克法 

□自備支氣管擴張劑  次 

創傷處置 □止血包紮 □清洗傷口 □頸圈固定 □夾板固定 

液體處置 □開水  ml □運動飲料  ml 

□給予口服葡萄糖粉 

心肺復甦術□CPR： 分鐘(  時 分 至 時 分) 
□使用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 次(AED操作者： ) 

其他處置□保暖 □心理支持 □抬高下肢 □半坐臥 

□生命徵象監測 □其他：  

 

 

□學生團體保險申請 

 

 

 

 

 

 

 

 

 

 

簽核： 

護理師 導師 衛生組長 

 
校安通報人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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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追蹤紀錄 

醫療處置 
□開刀 □一般縫合 □門診 □住院 



 

附件四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職業學校緊急送醫通報表 
 

 

學生資料 

班級： 

家長姓名： 

座號： 姓名： 

家長電話：09 

 姓 別：男/女 

授課老師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發現者  

事件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原因  

送醫時間   時 分   

陪同人員  

送醫方式 □119救護車 □計程車 □轎車(校方/家長) □其他  

送達醫院 □診所 □醫院急診 

簽核： 

護理師 導師 衛生組長 校安通報人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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